关于建立医疗技术人员技术档案的通知

各科室：

根据创建“三乙”医院要求，需建立各级技术人员技术档案，请各科尽快将此表下发到科内所有医师（护理人员和无技术职称人员除外）制作电子表格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于12月10日前将电子版表格发送至医务科邮箱ywk66@163.com；上传表格统一以“姓名＋科室”命名；

“档案编号”由医务科填写。

请将本人毕业证、执业医师资格证、注册证、技术职称证书（初、中、高）、聘任证、身份证复印件（A4）同时报送医务科。

附：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技术人员基本信息档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医务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11月25日

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

医疗技术人员基本信息档案

一、基本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档案编号：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政治面貌
	
	民族
	

	最高学历、学位
	
	毕业学校
	
	毕业时间
	

	所学专业
	
	现从事的专业和时间
	
	行政职务
	


专业技术履历表

	级别
	技术职务
	获得时间（年/月/日）
	聘任情况(是/否)

	初级（士）
	
	
	

	初级（师）
	
	
	

	中级
	
	
	

	高级（副高）
	
	
	

	高级
	
	
	


三、工作及进修学习简历（由本科开始）
	起止日期
	工作或进修单位
	进修内容
	成绩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四、科研及论文登记（近五年）
	起止日期
	课题名称
	课题来源
	经费（万）
	本人排名
	完成情况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